


桃園創新技術學院 【年收入70萬以下弱勢助學金】 申請須知（上學期申請，下學期補助，一年補助乙次）
一、依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：以下條件均合格者，才可以申請。
(一)、學生、父母親(或監護人)及已婚者加計配偶等人前一年之

◆所得：合計不得超過70萬元。◆利息：合計不得超過2萬元。◆不動產：合計不得超過650萬元。
(二)、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須達60分以上(新生及轉學生除外) 。

(三)、同年級同學期享有減免(公教遺族、現役軍人子女、原住民學生、身心障礙學生及人士子女、低收入戶學生)或享有政府其他公費助學措施者，不得申請本項助學金。
二、申請流程及繳交資料：
        開學日起上網填表並列印紙本申請10月20日截止收件。
(一)、請符合資格的同學登入「個人Portal系統」→「教學學務系統」→）「申請」→「弱勢助學補助作業」-填寫關係人（僅填父母或監護人已婚者加填配偶，其他一概不填，身分證字母要大寫）之後列印《弱勢助學金申請書》請簽名、蓋章。

(二)、最近三個月內含記事欄之戶籍謄本(含學生本人及父親、母親，已婚者加計配偶)。
   (三)、繳交資料（務必本年度10月20日前將資料交至志鵠樓二樓生輔組，逾期視同放棄）。
三、補助金額：本校助學金之志願服務，依據教育部100學年之新規定不論補助多寡，均以每學期30小時為原則。
(一)、家庭年收入30萬以下，補助35,000元。應義務參與服務學習30小時。 

(二)、家庭年收入30－40萬補助27,000元。應義務參與服務學習30小時。
(三)、家庭年收入40－50萬補助22,000元。應義務參與服務學習30小時。
(四)、家庭年收入50－60萬補助17,000元。應義務參與服務學習30小時。
(五)、家庭年收入60－70萬補助12,000元。應義務參與服務學習30小時。
五、其他未盡事宜，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。
六、洽詢電話：日間部生活輔導組03-4361070分機1236
